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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资格权以公安户籍登记信息为基础，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为前提，按照下列原则进行确定。
一、资格权取得。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享有宅基地资格权：
（一）出生时，父母双方或一方为农村村民，且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户籍的。
（二）因合法的婚姻、收养关系，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并将户籍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
（三）因国防建设或者其他政策性原因，通过移民进入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并将户籍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
（四）其他将户籍依法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
（五）其他符合法律、法规或政策规定享有宅基地资格权的人员。
二、资格权保留。原已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但因政策性原因将户籍迁出本集体经济组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保留农村宅基地资格权：
（一）在校学生。
（二）现役军人。
（三）正在服刑人员。
三、资格权丧失。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丧失农村宅基地资格权：
（一）宅基地资格权人死亡的。
（二）宅基地资格权人被招录为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等正式编制工作人员的。
（三）军人转干后享受房改或住房优惠政策等住房保障待遇的。
（四）自愿放弃农村宅基地资格权的人员。
（五）原有宅基地及住宅被征收，已依法进行补偿安置的。
（六）其他法律、法规或政策规定丧失宅基地资格权的。

